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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刘友全
艾则孜·麦
麦提敏
莫显卷

胡万鑫

钟利权

农惠玲

钟奎

李金银

伍静

谭书豪

许建平

龚先锋

唐春陵

熊明山

朱俊峰

蒋长武

吴洪阳

余廷贵

袁朋

屈怀安

杜孝云

杨通训

高正权

樊俊利

程果

唐西军

刘鑫

曾浩

贺启华

王德刚

杨鸣

向兴磊

张阳

张国健

张成华
刘斌

李高恒

李何以

黄文建

黄文建

陈强

陈强

代然
彭明银
林雷
许航
余巧

吴从宇

张光平

王必杰

朱朝田

张力中

蒋文

刘文凯

吴晓东

唐建

程泳

苏文杰

叶建华

李杰

彭泽彬

谭金平

吐尔都买
买提·艾山

身份证号
5002342000****5451

6532211985****1713

5102311962****3872

5001051994****5414

5111231986****6579

4501272000****4229

5116231990****2971

5001091996****1315

5102031982****0843

5002281996****3732

5109211978****1832

5130301991****3556

5123011974****0273

5001011986****8458

5123241983****2372

5102241970****4858

5002281990****2857

5102231968****1617

5113211985****7599

5122241974****2497

5102241969****4258

5102261964****0831

51150220031****177

5102131960****1617

5112281977****003X

5113231980****071X

2202841995****4813

5002361990****3431

5116811986****4078

5102111967****121X

5102111980****3919

5002431995****319X

5003831987****2535

4415221973****061X

5129281974****3832
5129231976****3217

5102241970****4137

5201811991****0414

5102111979****5819

5102111979****5819

5116021993****2938

5116021993****2938

5102141972****0031
5122271969****3693
5001061987****0330
5116231984****203X
5002341996****6096

5102211979****5314

5102241969****6010

5102241971****4258

5001051986****3719

5002381988****015X

5102281978****113

1101091983****0915

5102131982****3413

5135211982****0779

3428301972****1835

5102291964****4932

5002321985****3553

5102111965****2811

5112241976****0879

5116231990****3471

6530232002****081X

处罚决定号
5005002900652942

5005002900653833

5005002900654966

5005002900653492

500500290065500X

5005002900654086

5005002900654856

5005002900653228

5005002900653393

5005002900648586

5005002900654152

5005002900652898

5005002900655043

5005002900654944

5005002900655065

5005002900651105

5005002900654889

5005002900654900

5005002900654955

5005002900655087

500500290065466

5005002900655230

5005002900654834

5005002900655076

5005002900654878

5005002900655054

5005002900655010

5005002900654988

500500290065357X

500500290064884X

5005002900653635

5005002900654229

5005002900654207

500500290065324X

5005002900649961
5005002900655120

5005002900653206

5005002900654339

5005002900653448

5005002900653602

5005002900653679

5005002900653877

5005002900654999
5005002900654911
5005002900654812
500500290065280X
5005002900655021

5005002900654922

5005002900653184

5005002900654647

500500290065533X

5005002900653932

5005002900652766

5005002900655109

5005002900652073

5005002900653756

5005002900652854

5005002900655098

5005002900654119

5005002900652029

500500290065511X

5005002900653998

5005002900655747

号牌号码
无

无

无

渝AV86L6

渝BWC791

渝A9Q187

渝AY822C

渝A02CR6

渝ADD3099

渝DJX425

渝BLC583

渝AKZ432

渝AT6W16

渝DAN122

渝A57GV0

无

无

无

渝F62N27

渝

渝D016M9

川Q11F88

渝AZ1571

渝A0M032

云AU13C1

渝AX35M2

渝A13SF5

粤EXL169

渝D88F63

渝BRR259

渝A8UV16

渝C01U25

渝AAB556

渝CM5381
渝AFP9581

无

渝AA56537

无

无

渝AA08575

渝AA08575

渝ADZ9989
渝A82UG7
渝ADE6682
渝AA21781
渝ADD0539

渝ADG0710

渝AD08077

无

无

渝A355VU

渝BSW653

京N58TT8

渝ADX703

渝G0M255

渝ACY300

渝C922W6

渝D80T22

无

渝BHQ555

甘NW2061

无

违法时间
2025/3/11 3:03

2024/4/29 7:49

2024/3/7 21:43

2025/4/12 2:35

2025/2/20 22:31

2024/7/15 3:17

2024/6/27 0:25

2024/1/15 2:13

2023/2/15 1:32

2022/3/17 2:46

2022/3/14 2:07

2022/3/11 1:38

2022/3/4 22:07

2021/11/23 23:40

2021/9/5 0:03

2024/3/8 22:17

2023/12/13 1:15

2023/10/8 0:08

2023/8/16 0:27

2023/6/16 20:55

2023/5/14 13:32

2022/4/8 19:50

2025/7/2 0:26

2023/10/26 23:41

2023/8/8 2:32

2023/7/10 0:18

2023/5/26 0:49

2023/3/29 1:44

2023/3/12 19:54

2023/2/25 0:05

2023/2/22 20:06

2022/10/2 0:45

2022/7/23 0:37

2022/5/12 4:05

2025/7/8 3:12
2024/10/25 0:24

2024/2/12 21:36

2023/12/6 0:29

2023/11/4 20:10

2023/11/4 20:10

2023/7/18 0:36

2023/7/18 0:36

2023/12/27 21:25
2023/7/20 1:19
2023/5/25 2:28
2023/5/17 0:20
2023/3/12 0:18

2023/3/1 22:57

2022/5/22 21:05

2024/5/3 14:07

2024/1/20 21:50

2021/4/14 23:11

2020/12/25 2:04

2020/12/15 23:46

2020/12/15 21:15

2020/11/3 23:21

2020/10/21 3:08

2020/8/24 22:40

2020/8/14 21:51

2020/7/3 21:55

2020/6/20 23:40

2020/1/10 23:23

2021/5/16 3:13

违法地址
五红路江北段

和韵路

和煦路

金源广场

省道101 3公里何家梁路段

松石大道字水中学路段

天文大厦路段

五红路江北段

嘉华大桥北引桥隧道处

春森彼岸路段

嘉鸿大道

春森彼岸路段

洋河立交

御龙天峰路段

御峰路

和韵路

松石大道字水中学路段

松石大道字水中学路段

洋河东路

栋梁一路

复五路

鱼嘴西路鱼嘴西路

洋河东路

春森彼岸路段

松石大道字水中学路段

洋河东路

春森彼岸路段

北滨一路春森彼岸

鱼五路

洋河东路00米

栋梁一路

洋河路00米

盘溪路

北城天街北城天街九街

松石大道字水中学路段
松石大道字水中学路段

鱼嘴西路

春森彼岸路段

和源路

和源路

嘉鸿大道

嘉鸿大道

建新西路
洋河东路
松石大道字水中学路段
春森彼岸路段
嘉鸿大道

嘉鸿大道嘉鸿大道

鱼五路1公里1米

复五路

港安二路

嘉鸿大道

北滨一路

北城天街沃尔玛00米

北城天街00米

嘉鸿大道

五简路

御峰路

大庆村立交

东方家园100米

洋河立交

李家坪立交

石子山路10米

违法行为
醉酒驾驶摩托车，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醉酒驾驶摩托车，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醉酒驾驶摩托车，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醉酒驾驶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尚不够刑事
处罚的
醉酒驾驶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尚不够刑事
处罚的
醉酒驾驶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尚不够刑事
处罚的
醉酒驾驶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尚不够刑事
处罚的
醉酒驾驶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尚不够刑事
处罚的
醉酒驾驶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尚不够刑事
处罚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未取得驾驶证
驾驶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在驾驶
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后仍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的、驾驶机动车未随身携带驾驶证，且不能提
供电子驾驶证或者可以用于查询驾驶资格的有效
身份证件的、不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
制保险的、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
路行驶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仍驾驶摩托车的、不
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驾驶
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使用其他车
辆的机动车号牌的（扣留的车辆为摩托车）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驶未悬挂
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摩托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驾驶证被依法
扣留期间仍驾驶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驾驶未按规定
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
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
行驶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未取得驾驶证
驾驶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机动车驾驶人
在机动车驾驶证被公告停止使用期间驾驶机动车
上道路行驶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驾驶机动车未
随身携带驾驶证，且不能提供电子驾驶证或者可
以用于查询驾驶资格的有效身份证件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
托车以外的其他非营运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
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醉酒驾驶摩托车，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未随车携带行驶证，且无
法出示电子行驶证的
醉酒驾驶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尚不够刑事
处罚的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
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
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饮酒后驾驶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的
饮酒后驾驶摩托车且驾驶人曾因醉酒驾驶被处罚
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驶未悬挂机动
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饮酒后驾驶摩托车且驾驶人曾因醉酒驾驶被处罚
的、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仍驾驶摩托车的、驾驶未
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未随车携带驾驶证,且不能现场提供有效
身份证件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未随车携带驾驶证,且不能现场提供有效
身份证件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在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摩托车以外的
其他机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上道路行驶
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违法依据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道交法
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

《道交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
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
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二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
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二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十六条第四项、第十九条第
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
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道交法
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道交法
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道交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

《道交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道交法
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
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
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道交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
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
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道交法
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

《道交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
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

《道交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
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处罚依据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
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项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第九
十九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
第三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项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机动车登记
规定》第七十八第四项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
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重庆市道路
交通安全条例》第八十四条第一项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
九十九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
九十九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四款、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机动车登记
规定》第七十八第四项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
九十九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
第一款

《道交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
九十九条第一款

拟处罚结果
罚款1000元

罚款1000元

罚款1000元

罚款2000元

罚款2000元

罚款2000元

罚款2000元

罚款2000元

罚款20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罚款2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700元

罚款17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490元

罚款1940元

罚款4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000元

罚款17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3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7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600元

罚款2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20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5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

罚款700元

吊销驾驶证

罚款700元

罚款10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50元

罚款20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50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50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50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50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50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00元

暂扣驾驶证6个月、并处罚款2000元

罚款1700元

罚款17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5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5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2500元

罚款1900元

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500元

罚款1700元

罚款700元

《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送达
以下 63 名机动车驾驶人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我支队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

证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后，未按要求在十五日内前往公安机关接

受处理，并经催告仍不前往接受处理或无法联系。我支队依法进行了处罚，现

公告送达《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

序规定》第三十六条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之

规定，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请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重庆市公安局

江北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领取《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本），

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

2025年10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

案例：
被告人陈某某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101份，其中抵扣100份，金额合计99万余
元，税额合计129万余元，陈某某因介绍行为获
得好处费4000元。本案中，是否应对陈某某追
缴造成的国家税款损失，笔者持否定态度。
评析：

本案中，陈某某的实际违法所得仅为4000
元，不应向陈某某追缴税款损失。

陈某某因介绍他人虚开发票独立构成犯
罪，并不是基于抵扣税款犯罪而成立的共犯。
事实层面，介绍人与受票方虽然在前后犯罪链
条上有关联，但介绍人对受票方是否抵扣税
款、实际抵扣多少税款、具体如何抵扣，事前并
没有预谋，事中没有参与，事后也没有分得少缴
的税款。在税款损失上无直接的共同故意和行
为，而仅仅从介绍虚开行为中获得所开票据金
额固定比例的好处费，所以针对税款损失适用
共同犯罪的连带责任，在事实上存在障碍。

其次，介绍人仅提供介绍服务，未直接实
施抵扣税款行为，真正抵扣税款的是受票方，
介绍行为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抵扣税款的受票
方。税务机关对介绍人的处罚限于没收违法
所得+罚款，而非追缴税款损失，介绍人对税款
损失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顾豪娣 陈青松

介绍他人虚开发票
不应对其追缴税款

案例评析

民事检察和解是检察机关落实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
有效路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精
准发力，推动完善民事检察和解制度。

坚持谦抑性原则

在民事检察和解中，检察机关要遵循自愿、
合法、公正、效率原则。保障自愿性是和解的前
提，要向当事人充分释明和解的性质、效力及法
律后果，引导其自主表达意愿，杜绝任何形式的
强制或变相强制。坚守合法性原则，对和解协议
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确保其不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及第三人合法权益，不违反公序良俗。公
正性要求检察机关平衡各方权益，确保实现当事
人之间的诉权平等，保障司法公正。效率性则要
求合理确定和解期限，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及
时审查固定内容，对无法达成和解的案件快速推
进后续程序，最大限度减少当事人诉累。

完善内部机制

完善内部机制是优化民事检察和解工作

的关键支撑，需以一体履职、综合履职为
核心，构建协同高效的工作体系。一方
面，上级检察院依托专业优势，在法律适
用、和解方案审查等关键环节提供精准
指导，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组织专题研讨
等方式，明确合法性边界；基层检察院则
聚焦当事人沟通，深入梳理纠纷背景、利
益诉求及争议焦点，通过常态化释法说
理推动对立双方从对抗走向协商。另一
方面，完善民事检察、控告申诉、法律政
策研究等部门力量协作机制。案件受理
时，由控申部门梳理当事人信访诉求，为和解
提供情绪疏导基础；办理过程中，民事检察部
门主导协商，研究室同步研判和解方案的合规
性；结案后，联合开展“回头看”，跟踪协议履行
情况，推动民事检察和解实现政治效果、社会
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强化多元参与

强化多元参与是提升民事检察和解效能
的重要路径。一是主动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
建设。依托综治中心集群众诉求、矛盾调解、
法律援助、诉讼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优势，将

民事检察和解嵌入基层治理体系，借助其专业
调解力量，弥补检察机关在专业领域上的不
足，提升民事检察和解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二
是建立与法院、行政机关的衔接机制。与法院
细化司法确认、协议履行等环节的衔接程序，
实现和解与法院执行的衔接；对涉及行政机关
职责的纠纷，协调行政机关参与和解，促进行
政调解与检察和解的协同发力。三是落实公
开听证制度。对争议较大、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和企业合法权益以及新型、疑难、复杂案件，启
动公开听证程序，邀请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人
民监督员、律师等参与，以充分听取多方意见、
凝聚共识。

完善民事检察和解制度的若干思考
□ 刘春波 刘兴光


